
成都市温江区鹏程小学校2026-2028年
零星租车项目

比
选
申
请
书
比选申请人：（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）

X年X月X日
1、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授权书

（适用于非法定代表人直接参与）
本授权委托书声明：我（姓名）系（比选申请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（姓名）为我单位委托代理人，以本单位的名义参加（项目名称）（包号）的比选活动。委托代理人在比选活动的合法代表，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比选、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。
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特此委托。
授权人(法定代表人):（签字）联系电话：
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）手机：
委托代理人部门：    职务：
单位电话：传真：
比选申请人：（全称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）
日期：年月日
（须附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）

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证明书
（适用于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直接参与）
比选申请人单位名称：
单位性质：
成立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经营期限：
姓名：性别：年龄：职务：
系（比选申请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。
特此证明。
比选申请人：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注：1、比选申请人为法人单位时提供“法定代表人证明书”，比选申请人为其他组织时提供“单位负责人证明书”。
2、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直接参与比选并签署比选申请文件时才须提供；
3、应附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身份证（正反面）复印件；（提供身份证有困难的，也可提供户口本或军官证或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）
2、报价表
项目名称：

	报价表

	序号
	车型
	车辆运行费用
	第三方劳务费

	
	
	基本包车费
（元/辆/天）
	里程收费
（元/公里）   
	超小时收费
（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）（元/小时）
	餐费    
	住宿费

	
	
	
	
	
	（元/餐）
	 （元/晚）

	1
	5座轿车
	
	
	
	
	

	2
	7座商务
	
	
	
	
	

	3
	18座中巴
	
	
	
	
	

	5
	39座中巴
	
	
	
	
	

	6
	48座大巴
	
	
	
	
	

	7
	53座大巴
	
	
	
	
	

	8
	56座大巴
	
	
	
	
	

	备注：1、行程中产生的过路、过桥费、停车费由用车方据实支付；

	2、乙方已安排驾驶员食宿的不再支付餐费和住宿费。

	      3、公里数按出发点到目的地间的实际距离核算，超温江范围的单程按往返公里算。


比选申请人名称：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比选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3、承诺函

致成都市温江区鹏程小学校：
本公司     （公司名称）参加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比选活动，特别针对以下条款，郑重承诺：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、比选申请人还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强制性条件；
7、我方完全同意比选文件第一章比选申请人须知中关于“比选报价”“比选响应有效期”“合同签订”的实质性要求，并承诺严格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履行。
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。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，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追究法律责任。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本公司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比选申请人名称：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比选日期：X年X月X日
注：1.可自行提供具有有效签字和盖章的格式，但承诺函的内容至少应该包含本格式中涉及的承诺内容。
4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证明材料

（如：营业执照等）
5、比选申请人认为可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
（至少包含第三章提到的要求）

（格式自拟）
21

